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 公告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CABLE COMMUNICATIONS LIMITED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7 
 

採納正式中文名稱 

茲引述本公司日期為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公告及較早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日期為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通函，相關公告及通函關於（其中包括）建議藉將本公司

的名稱由「i-CABLE Communications Limited」更改為「i-CABLE Communications 

Limited（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而採納「有線寬頻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正式中

文名稱。有關該建議的特別決議案在二○一四年六月四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獲股東有效通過後，公司註冊處處長已於二○一四年六月十日簽發公司更改名稱證

明書，而本公司亦已於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收到該證明書。 

 

本公司如上所述採納中文名稱，並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任何權利。所有僅印有本公司

英文名稱的現有已發行股份證明書將繼續是對本公司股份（「公司股份」）的所有權的

證據，並將繼續有效用於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包含本公司原有英文名稱及新採納

之中文名稱兩者的新公司名稱（「新名稱」）的公司股份。本公司不會安排就現有股份

證明書免費更換印有新名稱的新股份證明書。由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起，任何及所

有本公司新股份證明書將以本公司的新名稱發行。 

 

在聯交所買賣公司股份所使用的本公司英文股份簡稱「I-CABLE COMM」維持不變，

而由二○一四年六月十八日起，本公司的中文股份簡稱將為「有線寬頻」。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孔慶安 

代行 

 

香港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天海先生、關則豪先生和徐耀祥先生，以及四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胡曉明先生、陸觀豪先生、湯聖明先生和吳勇為先生。 


